
附件 2 

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裁量基准》说明 

 

   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环执法〔2019〕42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意见》）文件要求，我厅组织编制了《生态环境违法行

为裁量基准》,现将相关裁量基准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违法行为分类 

将常见 216条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违法行为（包 

含自治区）划分为以下十类: 

（一）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及建设项目管理制度的行为 

（二）违反环境保护许可的管理制度的行为 

（三）违反排污口（处置场所）设置和污染物禁止性规

定的行为 

（四）拒绝现场检查的行为 

（五）超标或超总量、逃避监管排污的行为 

（六）未按规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或者设施排放、处置、

贮存污染物的行为 

（七）违反信息公开、环境监测及日常运行管理台账、

报告备案规定的行为 

（八）违反环境污染事故、应急管理规定的行为 

（九）违反放射性和核安全日常管理的行为 

（十）其他。违反排污申报登记（报告）规定的行为；

违反自动监控环境管理制度的行为；破坏生态的环境违法行

为;违反机动车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；生产、销售、转让不

符合环保要求产品的行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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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裁量分类 

将环境违法事实划分为违法事实的情节与后果两个因

素，建立个性裁量基准表、个性裁量基准表及修正裁量基准

表。 

（一）设置共性裁量基准。确保违法行为在相同的情节

方面有一个统一的裁量尺度，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角度考

虑，可以分为两项：社会影响、生态破坏。 

（二）设置个性裁量基准。依据违法的事实、性质、情

节和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，按照轻微、一般、较重、严

重、特别严重五个档次对不同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

裁量空间进行定量。依照处罚法定分类量罚、过罚相当、量

罚一致的原则，对不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设定的相同的违法

行为尽量合并使用一个量罚标准。 

根据不同类型的行为采取了不同的量罚方式，量罚大多

划分为五个档次，但也有个别情形只划分了两个或三个档

次。 

（三）设置修正裁量基准。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和生态

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

导意见》要求，在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考虑地区经济发展

水平，当事人经济承受能力，以及所采取的改正补救措施等

相关因素，对裁量结果进行修正，使行政处罚更接近执法实

际，提高行政处罚执行力。 

其中：补救改正修正，是指根据违法行为人在发生违法

事实后主动采取的抢救受损财物、减少损失、避免危害结果

扩大以及填补损害的行为，对初步作出的裁量结果进行适度

调整。 

违法记录修正是指基于违法行为人记录在案的违法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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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。对于初步得出的裁量结果以事先确定的系数进行适度调

整。 

经济承受度修正，是指根据违法行为人自身的经济状

况，分为个体、小型企业、中型企业、大型企业、央企业或

上市公司五类，可由企业出具相关证明，对本裁量系统做出

的初步裁量结果进行适度调整。 

地区差异修正是指对于相同性质、相同情节的违法行

为，基于其发生的地区不同，按照事先确定的系数对已经得

出的初步裁量结果进行适度的修正调整。表中从低到高设定

了 5个级别档次。 

三、罚款金额的计算 

采用生态环境部推荐的二维叠加函数计算法。 

为便于将违法情节、后果代入函数公式进行计算，基准

表用数值表示裁量因子不同的裁量等级。其中，1-5 代表了

违法行为从轻微到严重的不同程度，-2-2代表了可予减轻或

者加重处罚的不同情形。 

算法思路: 

(一)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情节、后果的严重程度和违法主

体特点，确定各个性基准、共性基准、修正基准因子的数值。 

(二)对相关项的子个性基准与子共性基准，叠加出总个

性基准与总共性基准的数值；将总个性基准与总共性基准代

入二元模型函数，计算出行为等级的数值；通过行为等级数

值，计算得出与违法行为情节、后果相匹配的处罚金额。 

(三)根据修正基准数值，对处罚金额在限定范围内进行

修正，得出最终处罚金额。修正后的裁量处罚金额不得超出

法定的裁量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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